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省级
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专项资金

项目入库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园区（含主平台片区）

管理机构，汕尾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

商务厅关于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项目入库的通知》的要

求，现就组织 2025-2026 年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专项资金项

目入库申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组织申报

（一）请主平台开发公司根据《汕尾市省级促进产业有序

转移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细则》（见附件 1）的内容，按要求

申报“对主平台予以融资奖励方向”和“对主平台标准厂房建

设予以奖励方向”的奖励。

（二）请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园区管

理机构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情况，按照《汕尾市省级促进产业

有序转移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细则》（见附件 1）有关内容，

广泛宣传发动，指导符合条件的项目（企业）开展“支持产业

承接地区产业项目建设投产方向”入库申报，未按规定程序和

要求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将不予安排资金扶持。



（三）省级产业有序转移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择优遴

选项目予以支持。入库项目不等同于最终省财政资金给予支持

的项目。

二、申报程序

（一）企业提交资料

符合条件的企业对照申报要求编写申报资料，装订成册（项

目申报所提供的复印件资料均需加申报单位的公章，并注明“复

印件与原件相符”字样），将纸质版材料扫描成电子版（U 盘），

一并报至园区管理机构汇总并审查。除编制书面申报材料外，

申报企业需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前通过“数字工信”平台

（http://210.76.82.21/ywtb-gzc/cms/index）进行线上填报，

未在规定时间登录平台提交申请资料的项目不得纳入项目库，

并确保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保持一致。

（二）园区管理机构初审

1.对主平台予以融资奖励方向、对主平台标准厂房建设予

以奖励方向

主平台园区开发公司或主平台各片区所在地园区开发公司

（含下属全资子公司，片区开发公司以经地市政府同意后报备

的清单为准，每个片区不超过 1 家）根据项目所在地，按照要

求将申报材料报属地园区管理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出具申报材

料的完整性、真实性的审查意见后，报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高新区片区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支持产业承接地区产业项目建设投产方向

园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省产业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



要求编制的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出具关于项目（企业）在

园区的四至范围、建成投产时间、产业转移以及申报材料的完

整性、真实性的审查意见后，报送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复核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指导属地园区做好

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对申报项目进行复核，出具审核意见向我

局行文推荐上报。

（四）项目评审入库及公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受理申报材料后，按要求委托第三

方评审机构（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汕尾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党组集体研究审议、市政府审定（如有需要）后形成项目

入库和优先排序结论，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进行公示，公

示期满后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该项资金申报工作，根据通

知要求，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召集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并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严格把关。

（二）申报材料提供复印件的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含

骑缝章），并带原件供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园区管理机

构现场核对。

（三）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

项目材料初审工作，包括：核实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予推荐违法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企业；特别做好“查

重”工作，企业不得重复或多头申报省级资金。



（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按“谁推荐、谁负责”和“谁使

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资金审核过程中

涉及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人员，一律依有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

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请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前将企业入库申报资料（纸质版一式六份，附电子版<U

盘>），审查意见、推荐文、项目汇总表、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加盖公章，1 式 2 份）报送我局（工业园区科），逾期不予受

理。为确保入库项目质量，我局将组织对入库项目进行实地核

查。

（六）我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

事宜，严禁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委托任何机

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严禁对项目申报收取任何费用。

如认为本项目入库通知涉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可一并

向我局反馈。

附件：1.汕尾市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专项资金项目申报

工作细则

2.项目建设投产方向申报材料清单（企业填报）

3.主平台融资奖励方向申报材料清单（企业填报）

4.标准厂房建设方向申报材料清单（企业填报）

5.项目汇总表和绩效目标表（工信及汕尾高新区填报)

6.“十四五”全省制造业总体空间布局的产业集群

方向



7.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

省商务厅关于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项目入

库的通知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 年 6 月 13 日

（联系人：工业园区科 周韦岐 338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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